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专任教师引进工作规程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专任教师引进工作，加强我校教师队伍建设，提高核心竞争力，特制定本工作规程。
一、组织领导

学校成立专任教师引进工作领导小组。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任组长，其他校领导任副组长，各学院院长及学校办公室、组织人事部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学科建设办公室和纪委（监察处）等部门负责人任成员，负责专任教师引进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计划审定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组织人事部，负责专任教师引进工作的组织实施，纪委（监察处）负责专任教师引进工作的全程监督。 

二、岗位条件

    1、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。

    2、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、业务能力和身体条件。

    3、博士研究生的第一学历为全日制普通本科，且本硕博专业应具有关联性，年龄不超过38周岁,博士后年龄不超过40周岁；教授，学历为大学本科及以上，年龄不超过45周岁。

4、“双师型”教师应具备上述1、2条件外，学历、职称和年龄条件为:(具有高级工程师、高级会计师等高级职称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或具有工程师、会计师等中级职称和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；(具有10年以上行业工作经历和较强的行业影响力、知名度（中小学教师应具有特级教师荣誉称号）；(年龄不超过40周岁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1、确定人才引进计划。每年10月，根据学科专业建设规划和师资队伍建设情况，学校专任教师引进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年度专任教师引进计划。

2、发布招聘公告。每年11月，学校将专任教师引进计划和招聘公告上报省人社厅审批，待批复后正式对外发布。

    3、学院考核。各学院成立专任教师引进工作专班，一般应由学院领导班子成员、相关专业负责人和教师代表组成，成员相对固定，一般不少于9人，学院专任教师引进工作专班负责对应聘人员进行初选和资格审查，一般按不低于1：3比例确定拟考核人员名单，并在学院考核前将拟考核人员名单及相关材料报组织人事部备案（材料清单见附件），组织人事部和教务处派人参加学院考核。学院考核应采取试讲和面试等方式进行，重点考核应聘人员的教学水平及科研能力，并进行综合评价和排序，考核结束后，各学院应及时上报考核结果，一般按1：2比例推荐拟聘人选。

    4、校级考核。学校对各学院推荐的拟聘人选进行资格复审，并适时组织校级考核。校级考核小组由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，7-9人，成员相对固定，重点对拟聘人选的专业能力及综合素质进行评价，最后以票决方式确定拟聘人选，票数达到考核小组成员人数1/2及以上的视为通过。

    5、学校审定。根据投票情况，组织人事部拟定拟聘人员报告，报校领导审签，特殊情况报常委会研究审定。

    6、考察。以面谈、查阅档案、去函、实地考察等方式对拟聘人员进行考察。

7、体检。学校统一组织拟聘人员在指定的省级医院进行体检，体检按照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》执行，体检费自理。

8、公示与备案。学校对体检合格人员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组织人事部将备案报审报告、拟聘用人员名单、考核、考察及体检结果等材料，一并报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。

9、签约。新进教师实行“预聘制”，学校与新进教师签订首轮聘期（聘期三年）合同，首轮聘期结束后，学校根据教学科研考核情况决定是否续聘。新进硕士签约后，应在五年内考取相关专业博士，如未考取，学校有权提出解聘。“双师型”教师应在协议中明确具体岗位及相应职责。

